












3.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，甲方须经龙泉市财政局相关

部门批准，并签书面补充协议， 经浙江建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见证报龙泉市财政局政府

采购监管科备案，方可作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4.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。

5.本合同一式六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二份，一份交浙江建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存档，

一份报送龙泉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管科备案 。

6.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，

甲 方：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 _乙 方： 龙泉市零点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盖 章： 盖 章：

法定代表人(签字或盖章):法定代表人 (签字或盖章):

被委托人(签字或盖章):被委托人(签字或盖章):

地址： 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创业大道199号地址： 龙泉市龙渊街道二村联建房F组团

35号楼3楼

邮政编码 ： 323700邮政编码： 323700

电   话 ： 15105789409电   话 ：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中国农业银行龙泉市支行营业部

账    号 ： 19820101040034930账    号 ：

备案方：见证方： 浙江建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盖 章：盖 章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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